
未來 20 年春節連續假期放假天數分析 

一、現行調整規定： 

1. 除夕及春節逢例假日補假，其餘紀念日及節日不補假。 

2. 除夕及春節假期前、後一日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，調整放假，於除夕

暨春節假期（含例假日）前一週之星期六先補行上班。 

二、依現行規定推估調整結果： 

1. 除夕逢星期六、星期日、星期一及星期二者，調整放假，形成連續假期為

9天，未來 20 年間計有 12 次。 

2. 除夕逢星期三、星期四及星期五者，連續假期為 6天，未來 20 年間計有 8

次。（年度：104、106、107、109、110、113、116、120） 

三、若使上開 8個年度春節連續假期固定為 9天，其調整方式如下： 

民國 除夕 
春節 

(3 天) 

逢例假日 

補假日 

調整 

放假日 

連續假

期日數 

固定 9天 

之調整方式 

103 四 五六日 一二  6 無 

104 三 四五六 方式 1： 

二 

 

 

 

 

 

 

方式 2： 

一 

方式 1：

一 

 

 

 

 

 

 

方式 2：

二三四 

6 方式 1:農曆初三之補假提

前於除夕前一天

(星期二)辦理，星

期一調整放假，則

自然形成 9日連

假，且開工日為農

曆初五，與習俗相

合。 

方式 2:往後調整 3天放假

形成 9天連假，但

需考量其後星期五

是否一併調整，若

調整則形成 12天

連假。 

105 日 一二三 四 五 9  

106 五 六日一 二三 四五 6 
調整星期四、五放假，連

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0天 

107 四 五六日 一二 三四五 6 
調整星期三、四、五放假，

連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1天 

108 一 二三四  五 9  

109 五 六日一 二三 四五 6 
調整星期四、五放假，連

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0天 

附表 3 



民國 除夕 
春節 

(3 天) 

逢例假日 

補假日 

調整 

放假日 

連續假

期日數 
固定 9天 

之調整方式 

110 四 五六日 一二 三四五 6 
調整星期三、四、五放假，

連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1天 

111 一 二三四  五 9  

112 六 日一二 三四 五 9  

113 五 六日一 二三 四五 6 
調整星期四、五放假，連

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0天 

114 二 三四五  一 9  

115 一 二三四  五 9  

116 五 六日一 二三 四五 6 
調整星期四、五放假，連

同其後例假日，計 10天 

117 二 三四五  一 9  

118 一 二三四  五 9  

119 六 日一二 三四 五 9  

120 三 四五六 方式 1： 

二 

 

 

 

 

 

 

方式 2： 

一 

方式 1：

一 

 

 

 

 

 

 

方式 2：

二三四 

6 方式 1:農曆初三之補假提

前於除夕前一天

(星期二)辦理，星

期一調整放假，則

自然形成 9日連

假，且開工日為農

曆初五，與習俗相

合。 

方式 2:往後調整 3天放假

形成 9天連假，但

需考量其後星期五

是否一併調整，若

調整則形成 12天

連假。 

121 二 三四五  一 9  

122 日 一二三 四 五 9  

123 六 日一二 三四 五 9  

 


